
声明/公告/公示
西藏兴波能源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丢

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兴波能源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西藏视艺旅游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1025011684）丢

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视艺旅游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珍珍雅砻相聚茶馆一分店不慎，将餐饮服务许可证正、副本（藏餐证

字（2014）第540100000376号）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珍珍雅砻相聚茶馆一分店

2024年3月16日

珍珍雅砻相聚茶馆一分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5401020065496）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珍珍雅砻相聚茶馆一分店

2024年3月16日

曲措（身份证号码：542133198612170040）不慎，将天峰祥和西苑1栋
2单元501号房的银行放款收据（号码：8389172，金额：580000元）丢失，
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曲措

2024年3月16日

堆龙宏运预制砖加工场不慎，将公章（编号：54010310014579）丢失，

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堆龙宏运预制砖加工场

2024年3月16日

西藏万德玛药业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现声明原公章（编号：

5401010108659）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万德玛药业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格桑扎西（身份证号码：540122199005175099）不慎，将吉曲·温泉小
镇1-702号房的购房定金收据（号码：7065028，金额：20000元）丢失，声
明作废。

特此声明
格桑扎西

2024年3月16日

阿旺金色（身份证号码：54012119831214453X）不慎，将吉曲·温泉小
镇1-703号房的购房定金收据（号码：7065029，金额：20000元）丢失，声
明作废。

特此声明
阿旺金色

2024年3月16日

西藏石榴籽商贸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曹
少凤”变更为“洛桑次珠”，现声明公司原法人章（编号：540195100009049）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石榴籽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西藏本度大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0110051340）、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110051341）、法人章（编号：
54010110051343）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本度大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西藏本卓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慎，将中国建设银行拉萨东城区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700005727701，账号：54050110205500000657）
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本卓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马生成不慎，将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天海商业综合市
场0号售楼部押金收据（收据号：0330152，合同编号：SYQMM0000109，金
额：85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马生成

2024年3月16日

西藏萱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1011007633）

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萱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西 藏 盛 朗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195MACR95WW15）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
记，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圆整减至人民币伍拾万圆整，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盛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西 藏 霓 瑞 商 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195MAB05BCN9J）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佰万圆整减至人民币壹佰万圆整，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霓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3月16日

西 藏 利 弘 谊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195MAD1LYE59Q）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圆整减至人民币伍拾万圆整，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利弘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西 藏 宇 瑞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195MA6TCXJR1B）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圆整减至人民币捌佰万圆整，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宇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城北杆法嘛台球俱乐部经研究决定，已将经营者由“落桑扎西”变更
为“扎西四郎”，现声明原经营者私章（编号：54010210050498）丢失，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城北杆法嘛台球俱乐部

2024年3月16日

西藏德敏康复辅助器材有限公司因公章、财务专用章藏文刻错，需
重新刻制，现声明原公章（编号：54010210085782）、财务专用章（编号：
54010210085783）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德敏康复辅助器材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刘黎丰不慎，将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天海商业区南区

16号押金条（收据号：007412，金额：11443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刘黎丰

2024年3月16日

佘小晏不慎，将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天海商业区84、
85、86号门面的押金收据（收据号：0556263，金额：15863元）丢失，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佘小晏

2024年3月16日

西藏鸿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米茂林”变更为“官发华”，现声明公司原公章（编号：54010210072034）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鸿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郑春亮不慎，将与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JCMM0000309）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郑春亮

2024年3月16日

当雄县川外川饭店经研究决定，已将经营者由“陈桃”变更为“张冬

梅”，现声明初刻公章、财务专用章、现法人。

特此声明

当雄县川外川饭店

2024年3月16日

●陈云不慎，将警官证（警号：122017）丢失，声明作废。

城北布之语窗帘布艺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城北雅柔家

纺”，现声明原公章（编号：5401011004244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城北雅柔家纺

2024年3月16日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6349996 63228660891-

声

明

西藏苗吉建设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红军”变更为“赤列
曲培”，公司地址由“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云中盛景3栋20楼1号”迁至“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浪卡子县打隆镇念果社区内边贸市场201”，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110010211）、
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110051430）、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110060722）、法人私章（编
号：5401011005143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苗吉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声

明

西藏江九哥建筑水利水电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茗萨建设有

限公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25030335）、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5030336）、

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25030337）、合同专用章（编号：54010210054337）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茗萨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16日

公

告

由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堆龙龙腾创业创新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已完
工。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蒋先生
联系方式：17265393913
特此公告

西藏建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16日

A08 2024年3月16/17日 星期六/日

责编：马艳 设计：罗国春广告

公 告
各位西藏夏尔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申请人西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以被申请人西藏夏尔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期限届
满且营业执照于2015年9月25日被吊销，出现解散事由但怠于履行自行清算义务而申请拉萨市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强制清算。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3日作出（2023）藏01清申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西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对被申请人西藏夏尔邦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同时，2024年3月5日指定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担任（2023）藏01
强清7号案件的清算组。现清算组为依法调查核实西藏夏尔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债务情况，请
各位债权人于2024年3月16日至2024年4月30日（上午9:30--13:00，下午3:30--6:30）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

公司类债权申报债权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明文件（原件一份）、身份证原件、复议件一份；
3.授权委托书原件（如有)、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
4.债权成立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银行转账凭证、收据、买卖合

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担保合同、抵押登记证书、质押登记证书、发票、企业开具的确认单或其
他相关证明材料的等原件、复印件一份。

个人类债权申报债权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1.债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
2.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
3.债权成立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银行转账凭证、收据、买卖合

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担保合同、抵押登记证书、质押登记证书、发票、企业开具的确认单或其
他相关证明材料的等原件、复印件一份。

注：上述所有原件（除法定代表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外）仅用于核对，核对完成，由债权人
带回。清算组仅留复印件。

申报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浙商大厦九栋十楼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0891--6891022
清算组负责人 张丽丽 13908911985
清算组成员 尼玛仓决 18889099723
清算组成员 格桑曲珍 13308907962
特此公告

西藏夏尔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6日


